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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梧州三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(一)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(二)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4年 5月 21日 

(三)诉讼受理日期：2024年 5月 15日 

(四)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 

(五)反诉情况：无 

(六)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

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收到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

决书，案号：（2024）桂 0403 民初 1103 号。裁定如下：驳回原告

陈跃辉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

 

二、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当事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陈跃辉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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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2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广东集盛建设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梁亦坤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3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陈远辉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4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广西梧州三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敏斐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 

（二）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19年 10月份，业主被告三三鹤药业公司将“棚改异地搬迁项

目工程”项目（以下简称案涉项目）发包给总承包人被告一集盛公司

承建，随后签订了《施工总承包合同》。 被告二陈远辉是挂靠被告一

集盛公司担任案涉项目的项目经理，也是案涉项目的实际控制人【被

告二陈远辉对此也是认可的】。之后被告一集盛公司通过内部承包、

劳务分包的方式将案涉项目肢解、转包、分包给原告施工，并签订有

五份书面合同/协议，达成一份口头协议。原告系案涉项目除了消防

工程外其余全部工程的实际施工人。原告与被告一集盛公司、被告二

陈远辉之间的合同签订、履行情况及案涉工程项目施工情况，具体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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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20年 2月 19日,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《施工承包合同》，2020

年 12月 19 日,被告二陈远辉代表被告一集盛公司与原告签订了《内

部承包合同中止协议》，该合同工程造价 23126243.95 元，已结算，

履行情况如下： 

2019年 10月，原告根据被告一、被告二的指示进场施工，原告

组织施工班组做了项目部办公室及工人简易工房，电机等。 

2020年 2月 19日，被告一集盛公司与原告补签订《施工承包合

同》，合同约定该工程由原告在被告一集盛公司内部承包，工程主要

包括：工程内容：（1）工程建筑面积 54325. 04平方米。（分期建设）

（2）办公生活服务建筑面积 3620. 29 平方米。（分期建设）；工程

承包范围：完成本项目的施工等工程内容和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

和保修工程。 乙方包工、包料、包机具、包运输车辆包洗车、保洁、

包安全、包文明施工、自带机械、包支付集盛公司稅。合同还约定了

合同价款、合同付款等内容。 

2020 年 11 月 30 日，业主没有资金支付工程进度款导致工程停

工。因原告进场施工时还没有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, 原告无法继续

按《施工承包合同》进行施工，原告与被告一集盛公司协商解除该合

同。 

2020年 12月 19 日,被告二陈远辉与原告签订《内部承包合同中

止协议》，同意按原告实际投入的施工成本计算工程款给原告，双方

核定了原告已完成工程量、工程结算金额 并确认已付工程款及未付

工程款、付款方式、付款期限。《内部承包合同中止协议》确认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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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“完成仓库、提取厂房、综合厂房、污水处理池（房），公用工程

房的主体以及综合厂房和仓库砌砖、女儿墙工程施工”；“双方结算金

额为人民币 23126243.95 元（详见附表一），乙方已收款为：人民币 

14361557.12元（详见附表二）。未付款为：人民币 8764686. 83元”，

约定分八期付款，于 2021年 7月 30日前付清。附表一为《陈跃辉账

目汇总表》【表中有备注：截止至 2020年 11月 30日的工程量，已发

生成本统计，前期工程双方同意按此表结算】，附表二为《陈跃辉实

收》表。 

二、 2021 年 3 月 31 日,被告二陈远辉代表被告一集盛公司与原

告签订了《劳务分包合同》，该合同工程造价 300 万元，未结算，履

行情况如下： 

2021 年 3 月 31 日,被告一集盛公司将案涉项目部分工程的劳务

分包给原告施工，由被告二陈远辉与原告签订了《劳务分包合同》，

合同第二条约定工程承包范围包括“1、提取厂房砌砖，外墙贴砖；2、

综合厂房外墙贴砖；3、综合厂房、提取厂房和公共工程房屋面防水"，

分包方式为包工包料，合同第四条约定“合同价款”的计价方式为：

“1、 砌砖按 110元/平方米，二次结构按 100元/米，抹灰按 35 元

/平方米计算……2、外墙平涂 95元/平方米，包工包料……3、天面

防水按 150元/平方米……（其中包含工序：1.裂缝修补（2元/平方

米，含人工材料，结算按屋面面积计算）”。原告按约完成了全部劳务

施工，但被告一及被告二与原告有进行结算但拒绝出具书面的结算书，

该合同项下原告根据实际完成工程造价为 300万元，被告一及被告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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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。 

三、 2021年 10月 18 日,被告二陈远辉代表被告一集盛公司与原

告签订了《工程劳务合同》，该合同工程造价 2251640 元，未结算，

履行情况如下: 

2021 年 10 月 18 日，被告一集盛公司将案涉项目办公楼、门卫

室的劳务（包括安装模板，钢筋绑扎，從浇筑，砖砌体, 内外墙批灰，

天面防水等）分包给原告施工，由被告二陈远辉与原告签订了《梧州

三鹤药业棚改异地搬迁项目工程办公楼劳务分包合同》，合同第 2.3

条约定：“劳务具体承包范围及面积：生产检验楼：4层 4634平方米,

门卫室一层 20 平方米”。 合同第 9.1 条约定“本工程包干总价为：

人民币大写：贰佰壹拾巻万壹仟陆佰肆拾元整（¥2131640元）（每平

方米投影面积 460 元）；办公楼基础加固按不含稅人工费 60000 元另 

外计算；门卫室按不含稅人工费 60000 元另外计算”，以上合计总价

为 2251640元。原告已按约完成劳务施工并且该工程已验收合格、交

付业主，该合同下工程造价 2251640元，未结算。 

四.2022年 4月 1日被告二陈远辉代表被告一集盛公司与原告签

订了《提取厂房砌砖和抹灰分包合同》及口头协议, 该合同工程造价

280万元，有确认函，履行情况如下： 

2022 年 4 月 1 日，被告一集盛公司将案涉项目提取厂房砌砖和

抹灰劳务分包给原告施工，由被告二陈远辉与原告签订了《提取厂房

砌砖和抹灰分包合同》，合同第二条约定“工程承包范围：1、提取厂

房：砌砖约 1600平方米,构造柱、圈梁, 两面抹灰，安全设施和二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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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等。（内容和数量以施工图为准，详见附件二）”，同时合同约定

包工包料、合同价 48 万元。此外，关于给排水项目（综合厂房、提

取厂房、药材 仓库、办公楼）、办公楼屋面防水、楼梯及扶手及地板

贴砖 （办公楼、提取厂房、综合厂房）、办公楼的外墙油漆、办公楼

天花批灰、办公楼内墙刮腻子还有内墙刷油漆、提取厂房 1、2、3层

楼砌砖批灰、整个工地西面的挡土墙和排水沟等劳务也是约定由原告

进行施工，但双方当时未及时签订书面协议。以上分包合同及口头协

议项下，原告完工工程造价为 280万元，被告一及被告二至今未支付

该工程款。 

五、 2022年 9月 22日，被告二陈远辉代表被告一集盛公司与原

告签订了《三鹤药业棚改异地搬迁项目余下工程确认协议》，该合同

工程造价约 1517万元，未结算，履行情况如下： 

2022年 9月 20日被告二陈远辉与原告对于原告进场施工至 2022

年 8月 30日之前的工程造价进行了初步核算后， 2022年 9月 22日，

被告二陈远辉又以被告一集盛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了《三鹤药业棚改

异地搬迁项目余下工程确认协议》，将案涉项目剩余工程的劳务分包

给原告施工，协议第二条约定：“施工范围：本合同签订日期前已开

工的项目，综合厂房、提取厂房、公用工程房、药材仓库外墙装饰、

药材仓库外墙砌筑等”。协议第三条约定：“合同价款：1、综合厂房、

提取厂房、公用工程房外墙喷漆 50元/平方米……2、药材仓库外墙

260元/平方米，二次结构按 120元/米……3、除以上两项报价外，

其余工程（市政工程、生产检验楼装饰工程）均按定额下浮 33%结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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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乙方按所做的工程量比例向甲方支付工伤保险费”。因被告一集盛

公司不认可被告二所签订的上述确认协议，但原告已完成了全部工程

的施工，并经验收合格交付业主使用，故原告按原来与被告一集盛公

司签订的《施工承包合同》约定的下浮 13% 结算，原告实际施工的

工程造价约 1517万元。 

以上累计原告在案涉工程项目（除消防工程外）施工的工程造价

46347883. 95元，被告一及被告二累计仅支付原告 34009766. 95元，

尚拖欠原告工程款 12338117元未支付。 

六、被告一集盛公司逾期付款已构成严重违约，应当向原告支付

逾期付款利息损失。 

一开始被告一集盛公司、被告二陈远辉跟原告讲是业主三鹤药业

公司拖欠工程款导致其无法向原告支付工程款。后来今年原告参加业

主方、集盛公司、陈远辉等人的谈判会议, 经陈远辉委派的结算员与

业主方对账，才发现业主方根本不拖欠工程款，甚至超付了。在业主

方不拖欠甚至超付工程款情况下，被告一、被告二长期拖欠巨额工程

款，是造成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，所以造成的损失也应

由被告一、被告二共同负责。 

现在案涉工程项目已全部施工完成并经验收合格、交付业主使用，

但被告一集盛公司行为极其恶劣，恶意拖欠工程款，给原告造成巨额

损失，应向原告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。因案涉合同或协议对于逾期

付款违约责任约定不一，故原告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

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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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处理。没

有约定的，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”，

主张被告一按照起诉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市场贷款报价利

率的标准，以欠付工程款 12338117 元为基数, 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

被告一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。 

七、 关于停工窝工损失 430万元（以最终判决数额为准）, 因原

告系案涉工程项目实际施工人，也应由原告享有。 

原告在案涉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，由于业主三鹤药业公司资金不

足、施工图纸变化较大造成停工。对于停工损失问题，后面原告才知

道被告一集盛公司与业主三鹤药业公司签订了关于停工损失、利息补

偿的协议，该协议约定业主支付被告一集盛公司停工窝工损失约 430

万元，被告二陈远辉有给过该份协议原告看过但是不给拍照、复印。

原告认为，因为被告一集盛公司根本没有施工，其已经将工程全部转

包给原告施工，所以因业主原因造成停工窝工所产生的全部损失都是

原告的损失，而不是被告一集盛公司的损失，故业主三鹤药业公司支

付的 430万元停工窝工损失应由原告享有。 

八、 被告二陈远辉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。 

被告二陈远辉是案涉项目实际控制人，挂靠被告一集盛公司，同

时与被告一集盛公司隐瞒业主已不拖欠甚至超额支付工程款的事实，

一直拖欠原告工程款，态度非常恶劣，存在重大过错，应对被告一本

案债务承担连带支付。 

九、被告三应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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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系案涉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，被告三为案涉工程项目的发

包人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

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被告三应在欠付建

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连带支付责任。 

综上，案涉项目位于梧州市梧州高新区星裕路，现工程已竣工验

收交付业主使用，被告一集盛公司及被告二逾期付款行为严重损害了

原告合法权益，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。 

（三） 诉讼请求和理由： 

一、 判决被告一集盛公司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 12338117 元

（如需造价鉴定，以最终造价鉴定数据为准）； 

二、 判决被告一集盛公司向原告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损

失（计算标准：以欠付工程款金额 12338117 元为基数，按照起诉时

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市场贷款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，自起诉之

日起计至被告一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）; 

三、 判决被告一集盛公司向原告赔偿因逾期支付工程款 导致工

程停窝工产生的停工窝工损失，暂主张 4300000元。最后以被告三三

鹤药业公司应付金额为准； 

四、 判决被告二陈远辉对被告一集盛公司上述 1-3 项债务承担

连带支付责任； 

五、 判决被告三三鹤药业公司在未支付给被告一集盛公司工程

款的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连带支付责任； 

六、 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、财产保全申请费、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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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、鉴定费等费用由被告一集盛公司、被告二陈远辉承担。 

（以上第一项、第二项及第三项诉讼请求合计暂为 16638117元） 

三、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(一)诉讼裁判情况 

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收到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

决书，案号：（2024）桂 0403 民初 1103 号。裁定如下：驳回原告

陈跃辉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

四、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资金造成不利影响。 

（三） 公司采取的措施 

公司将积极主张和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。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一、民事判决书：（2024）桂 0403 民初 1103号 

 

广西梧州三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 3月 28日 


